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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启明星辰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３９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姜朋 钟丹

电话

０１０－８２７７９００６ ０１０－８２７７９００６

传真

０１０－８２７７９０１０ ０１０－８２７７９０１０

电子信箱

ｉｒ＿ｃｏｎｔａｃｔｓ＠ｖｅｎｕｓｔｅｃｈ．ｃｏｍ．ｃｎ ｉｒ＿ｃｏｎｔａｃｔｓ＠ｖｅｎｕｓｔｅｃｈ．ｃｏｍ．ｃｎ

２、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

１

）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２０１２

年

营业收入（元）

１

，

１９５

，

６５２

，

５８７．６３ ９４８

，

４３０

，

１３６．５５ ２６．０７％ ７２７

，

８１１

，

４８０．７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７０

，

３６６

，

６５８．５３ １２２

，

３９５

，

５１９．０７ ３９．１９％ ７３

，

６４５

，

９７４．７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１２６

，

２８５

，

７９３．８１ １０７

，

５２７

，

７９２．４４ １７．４４％ ５９

，

５９０

，

３０１．０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３６８

，

１４０

，

４３８．３５ ２５１

，

８９４

，

３８２．７１ ４６．１５％ １１２

，

６７６

，

１０８．７１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１ ０．３ ３６．６７％ ０．１９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１ ０．３ ３６．６７％ ０．１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２．０７％ ９．５７％ ２．５０％ ６．５８％

２０１４

年末

２０１３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２０１２

年末

总资产（元）

２

，

４０２

，

１０５

，

１０５．２６ １

，

８３１

，

９２０

，

８７１．９５ ３１．１２％ １

，

５８１

，

１６５

，

６３３．１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１

，

４９５

，

５１２

，

６８２．２０ １

，

３３３

，

７７７

，

４１２．９０ １２．１３％ １

，

２２７

，

６２７

，

８３９．２４

（

２

）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１２

，

８３８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５

个交易日末普

通股股东总数

２０

，

６９５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王佳 境内自然人

３３．１３％ １３７

，

５４２

，

５４６ １０９

，

７５６

，

９１０

质押

１０

，

４６０

，

０００

严立 境内自然人

６．３２％ ２６

，

２５１

，

３７６ ２２

，

６８８

，

５３２

中国银行

－

嘉实成长收益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３．０３％ １２

，

５８２

，

５２２ ０

齐舰 境内自然人

２．４７％ １０

，

２４４

，

２９０ １０

，

２４４

，

２９０

刘科全 境内自然人

２．３７％ ９

，

８４２

，

５５２ ９

，

８４２

，

５５２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其他

２．０７％ ８

，

５９８

，

６６７ ０

中国建设银行

－

工银瑞信稳健成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９４％ ８

，

０３３

，

８１０ ０

中国银行

－

工银瑞信核心价值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８１％ ７

，

５００

，

０７６ ０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工银瑞信信

息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６１％ ６

，

６７１

，

１７４ ０

东方汇理银行 境外法人

１．５６％ ６

，

４７２

，

３４４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王佳女士和严立先生系夫妻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

３

）

前

１０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

（

４

）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３、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

，

公司的经营情况良好

，

业绩也实现了良好增长

，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１１．９４

亿元

、

营业利润

１．１４

亿元

、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７０

亿元

，

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

２５．８５％

、

２１１．８５％

和

３９．０４％

。

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报告

期内公司业务增长及并入北京书生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与杭州合众数据技术有限公司的部分损益所致

。

报告期内

，

公司各项业务围绕年度经营计划有序开展

，

并先后完成了收购书生电子与合众数据各

５１％

的股权

，

公司经营和规模均获得发展和壮大

。

公司曾于三季报公开披露过对全年的业绩预测

，

之后发布了修正公告对业绩

预测进行调增

，

最终实际经营业绩符合修正公告

。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７

日

，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

（

以下简称

“

小组

”）

宣告成立

，

习近平总书记亲任组长

。

习

总书记讲话指出

，“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

、

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的重大战略问题

，

要从国际国内大势出发

，

总体布局

，

统筹各方

，

创新发展

，

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

。”“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对一

个国家很多领域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

要认清我们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

充分认识做好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

因

势而谋

，

应势而动

，

顺势而为

。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一体之两翼

、

驱动之双轮

，

必须统一谋划

、

统一部署

、

统一推进

、

统一实施

。

做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

，

要处理好安全和发展的关系

，

做到协调一致

、

齐头并进

，

以安全保发展

、

以

发展促安全

，

努力建久安之势

、

成长治之业

。”

习总书记的讲话

，

安全被摆在了发展的前面

。

公司坚信

，“

小组

”

的成

立及其各项工作的逐步展开

，

将对推动整个行业和公司的发展有着长远的

、

积极的影响

。

４、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

、

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

会计政策变更

①

因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２０１４

年初

，

财政部分别以财会

［

２０１４

］

６

号

、

７

号

、

８

号

、

１０

号

、

１１

号

、

１４

号及

１６

号发布了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

———

公允价值计量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

———

财务报表列报

（

２０１４

年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

———

职工

薪酬

（

２０１４

年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

———

合并财务报表

（

２０１４

年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

———

合营

安排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

（

２０１４

年修订

）》

及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

———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

的披露

》，

要求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

鼓励在境外上市的企业提前执

行

。

同时

，

财政部以财会

［

２０１４

］

２３

号发布了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

———

金融工具列报

（

２０１４

年修订

）》（

以下简称

“

金

融工具列报准则

”），

要求在

２０１４

年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该准则的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

。

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１

日决议通过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开始执行前述除

金融工具列报准则以外的

７

项新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

，

在编制

２０１４

年年度财务报告时开始执行金融工具

列报准则

，

并根据各准则衔接要求进行了调整

，

对当期和列报前期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的影响如下

：

执行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

（

２０１４

年修订

）》

之前

，

本公司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

大影响

，

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

、

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资

，

作为长期股权投资并采用成本法进行核

算

。

执行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

（

２０１４

年修订

）》

后

，

本公司将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

大影响

，

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

、

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资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

。

本公司采用

追溯调整法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进行会计处理

，

对列报前期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的影响如下

：

准则

名称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及其对本公司的影响

说明

对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相关财务报表项目的影响金额

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

增加

＋ ／

减少

－

《 企 业 会 计 准 则 第

２

号———长 期 股 权 投 资

（

２０１４

年修订）》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

２０１４

年修订）》的规定，

长期股权投资，是指投资方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 、重大影响的权益

性投资，以及对其合营企业的权益性投资 。本准则未予规范的其他权

益性投资 ，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起持有北京国保金泰信息安全技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保金泰公司”）

８％

的股权，本公司对国保金泰公

司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长期股权投资 （

２０１４

年修订）》的规定，本公司对国保金泰公司的权益

性投资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不再

适用长期股权投资准则的相关规定 。

长期股权投资

－２１

，

７３９

，

８０７．００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２１

，

７３９

，

８０７．００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

———

财务报表列报

（

２０１４

年修订

）》

将其他综合收益划分为两类

：（

１

）

以后会计期间不能

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

；（

２

）

以后会计期间在满足特定条件时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

，

同

时规范了持有待售等项目的列报

。

本财务报表已按该准则的规定进行列报

。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

———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

适用于企业在子公司

、

合营安排

、

联营和未纳入合并财

务报表范围的结构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

采用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

—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

将导致企业在

财务报表附注中作出更广泛的披露

。

本财务报表已按该准则的规定进行披露

，

并对可比年度财务报表的附注进行

了相应调整

。

（

２

）

会计估计变更

（

２

）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

（

３

）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

１

）

本年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被购买方名

称

股权取得时点 股权取得成本

股权

取得

比例

（

％

）

股权取得方

式

购买日

购买

日的

确定

依据

购买日至年末被购

买方的收入

购买日至年末被购

买方的净利润

书生电子

２０１４．１０．９ ９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１

货币出资

２０１４．９．３０

可以

实施

控制

２８

，

６６９

，

４５８．６７ ５

，

８８３

，

２６２．３６

合众数据

２０１４．１２．１２ １７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１

货币出资

２０１４．１１．３０

可以

实施

控制

３３

，

５０７

，

０２７．２２ １８

，

１０５

，

１３２．１８

（

２

）

合并成本及商誉

项 目 书生电子 合众数据

合并成本

—现金

９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

－－－ －－－

—发行或承担的债务的公允价值

－－－ －－－

—发行的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

－－－ －－－

—或有对价的公允价值

－－－ －－－

—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股权于购买日的公允价值

－－－ －－－

—其他

－－－ －－－

合并成本合计

９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减：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４５

，

０３５

，

０６２．２８ ６８

，

１３３

，

５８９．１７

商誉

／

合并成本小于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金额

４６

，

７６４

，

９３７．７２ １１０

，

３６６

，

４１０．８３

①

被合并净资产公允价值的确定

被合并净资产公允价值以经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按资产基础估值方法确定的估值结果确定

。

②

大额商誉形成的主要原因

支付的合并成本超过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部分

，

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确认为商誉

。

（

３

）

被购买方于购买日可辨认资产

、

负债

项目

书生电子 合众数据

购买日 购买日 购买日 购买日

公允价值 账面价值 公允价值 账面价值

资产：

１７３

，

２６８

，

９０７．６９ １４４

，

５５７

，

７９６．５８ １９４

，

３０１

，

５１０．１７ １６０

，

２８７

，

５００．２１

货币资金

１１

，

７７１

，

１１２．５９ １１

，

７７１

，

１１２．５９ ６

，

２９０

，

２８０．０７ ６

，

２９０

，

２８０．０７

应收款项

１１９

，

５３９

，

１９９．８５ １１９

，

５３９

，

１９９．８５ １１７

，

１３４

，

９２５．２１ １１６

，

５２０

，

０７５．２１

存货

１０

，

５７８

，

３８１．５３ １０

，

５７８

，

３８１．５３ １６

，

８７８

，

７３９．７５ １６

，

８１２

，

７２７．７２

可供出售资产

－－－ －－－ ２

，

２７１

，

０６３．４６ １

，

４７９

，

５８２．２０

长期股权投资

－－－ －－－ ２１２

，

７３５．０６ ２１２

，

７３５．０６

固定资产

１

，

５６９

，

３４７．０９ １

，

５６９

，

３４７．０９ １６

，

３２０

，

１７２．３８ １６

，

３２０

，

１７２．３８

无形资产

２９

，

１７５

，

２３３．２０ ４６４

，

１２２．０９ ３２

，

６００

，

８４１．８３ ５９

，

１７５．１６

长期待摊费用

－－－ －－－ ６５９

，

６７９．９８ ６５９

，

６７９．９８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６３５

，

６３３．４３ ６３５

，

６３３．４３ １

，

９３３

，

０７２．４３ １

，

９３３

，

０７２．４３

负债：

８４

，

９６４

，

８６４．０１ ８０

，

６５８

，

１９７．３４ ６０

，

７０６

，

２３７．２８ ６３

，

８８７

，

４１３．８８

借款

１０

，

０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１

，

３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１

，

３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应付款项

６７

，

１４８

，

１９７．３４ ６７

，

１４８

，

１９７．３４ １４

，

０８３

，

９２６．８２ １４

，

０８３

，

９２６．８２

递延收益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２３２

，

６２３．０６ ８

，

４５３

，

４８７．０６

递延所得税负责

４

，

３０６

，

６６６．６７ －－－ ４

，

０３９

，

６８７．４０ －－－

净资产

８８

，

３０４

，

０４３．６８ ６３

，

８９９

，

５９９．２４ １３３

，

５９５

，

２７２．８９ ９６

，

４００

，

０８６．３３

减：少数股东权益

４３

，

２６８

，

９８１．４０ ６５

，

４６１

，

６８３．７２

取得的净资产

４５

，

０３５

，

０６２．２８ ６８

，

１３３

，

５８９．１７

（

４

）

董事会

、

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

“

非标准审计报告

”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

５

）

对

２０１５

年

１－３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５

年

１－３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净利润为负值

净利润为负值

２０１５

年

１－３

月净利润（万元）

－１

，

３００

至

－８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２

，

８８９．１５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业务增长及并入书生电子和合众数据所致 。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佳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439� �证券简称:启明星辰 公告编号:2015-024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

担责任。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７

日在公司

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和通讯表决结合的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７

日以电子邮件及

传真形式通知了全体董事

。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应出席董事

８

人

，

实际出席董事

８

人

，

各董事均亲自出席

，

无委托出

席和缺席情况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佳女士主持

。

会议的通知

、

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均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则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经董事表决

，

形成决议如下

：

一

、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的议案

》

经与会董事审议

，

同意

《

２０１４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公司

《

２０１４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和

《

证券时报

》、《

中

国证券报

》。

本议案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

经与会董事审议

，

同意

《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独立董事曾军先生

、

郑洪涛先生

、

王峰娟女士向董事会提交了

《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４

年度述职报告

》，

并将在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

《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４

年度述职报告

》

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三

、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

总经理工作报告

＞

的议案

》

经与会董事审议

，

同意

《

总经理工作报告

》。

四

、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的议案

》

经与会董事审议

，

同意

《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本议案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五

、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

，

利润分配应以母公司的可供分配利润为依据

，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

伙

）

的审计结果

，

２０１４

年度母公司实现税后利润

６５

，

３６５

，

８９８．３３

元

，

按母公司净利润

１０％

提取法定公积金

６

，

５３６

，

５８９．８３

元

，

加上前期滚存未分配利润

１６０

，

８６５

，

８０２．９４

元

，

减去本年已派发现金红利

１０３

，

７８０

，

８３３．６６

元

，

２０１４

年度母

公司本期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１１５

，

９１４

，

２７７．７８

元

，

资本公积金余额

５４８

，

１１３

，

９９１．５３

元

。

鉴于公司目前盈利状况以及对公司未来发展的预期

，

为回报股东

，

综合考虑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的盈利水平和整体

财务状况以及公司未来的发展规划

，

董事长王佳女士及董事严立先生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

提议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为

：

以

２０１４

年年末总股本

４１５

，

１２３

，

３３４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５

元

（

含税

），

送

红股

２

股

（

含税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

。

转增金额未超过报告期末

“

资本公积

———

股本溢价

”

的余额

。

送转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８３０

，

２４６

，

６６８

股

，

资本公积金余额为

２１６

，

０１５

，

３２４．３３

元

，

剩余未分配利润

１２

，

１３３

，

４４４．２８

元

，

结转至以后年度分配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与业绩成长性相互匹配

，

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以及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３

号

———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

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

合法

、

合规

，

严格履行有关内幕信息防范的相关规定

。

公司独立董事对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发表了独立意见

。

本议案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六

、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

经与会董事审议

，

鉴于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慎认真的工作态度

、

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

，

同意继

续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负责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的审计工作

。

公司独立董事对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予以事先认可并发表

独立意见

。

本议案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七

、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

的议案

》（

含

《

内

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的规定

，

经与会董事审议

，

认为公司内部控制在内

部环境

、

风险识别与防范

、

控制活动

、

信息与沟通

、

检查与评价等方面建立了控制体系

，

符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关于内部控制的要求

，

建立的相关内控制度能有效的执行

，

保证了公司正常的经营管理

，

对经营风险可以起

到有效的防范与控制作用

。

公司独立董事对

２０１４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发表了独立意见

；

公司监事会对

２０１４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发

表了审核意见

。

公司

《

２０１４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

和

《

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

》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八

、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董事薪酬分配方案的议案

》

经与会董事审议

，

董事会同意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对公司董事的履职情况评价所制定的董事

２０１４

年度实

际领取薪酬方案如下

：

姓名 职务 从公司领取收入（万元）

王佳 董事长、总经理

７０．５２

齐舰 副董事长

８７．６６

严立 董事、副总经理

５７．０３

刘科全 董事、副总经理

７０．３４

潘重予 董事、副总经理

５２．１８

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薪酬分配方案的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

本议案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九

、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分配方案的议案

》

经与会董事审议

，

董事会同意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职情况评价所制定的高管人员

２０１４

年度实际领取薪酬方案如下

：

姓名 职务 从公司领取收入（万元）

张媛 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５８．６９

姜朋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０．２６

注

：

姜朋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任职

，

薪酬按自任职之日起至报告期末区间计算

。

公司独立董事对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分配方案的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

十

、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

案

》

为进一步支持全资子公司对生产经营资金的需要

，

经与会董事审议

，

同意为全资子公司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

全技术有限公司和北京网御星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科技园区支行办理的综合授

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主债权期限为

２

年

，

以向其申请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

《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

》

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和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十一

、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关联董事严立先生回避表决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结合公司以往的实际情况

，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５

年

度生产经营计划

，

决定

２０１５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关联交易总额为

１

，

５００

万元

。

关联董事严立先生在审议该议案时

，

予以回避并放弃表决权

，

本议案由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

，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予以事先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

公

司监事会对该议案发表了审核意见

。

公司

《

２０１５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

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和

《

证券时

报

》、《

中国证券报

》。

十二

、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２０１４

年度北京网御星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业绩

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议案

》

经与会董事审议

，

同意

《

关于

２０１４

年度北京网御星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

》。

公司财务审计机构出具了专项审核报告

、

独立财务顾问发表了核查意见

。

《

关于

２０１４

年度北京网御星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

》

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

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十三

、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２０１４

年度北京书生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业绩承诺

实现情况说明的议案

》

经与会董事审议

，

同意

《

关于

２０１４

年度北京书生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

》。

公司财务审计机构出具了专项审核报告

。

《

关于

２０１４

年度北京书生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

》

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十四

、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２０１４

年度杭州合众数据技术有限公司业绩承诺

实现情况说明的议案

》

经与会董事审议

，

同意

《

关于

２０１４

年度杭州合众数据技术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

》。

公司财务审计机构出具了专项审核报告

。

《

关于

２０１４

年度杭州合众数据技术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

》

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十五

、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事宜的议案

》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合理利用闲置自有资金

，

增加公司收益

，

经与会董事审议

，

同意公司及其下属全资子公

司使用部分自有闲置资金以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等方式进行投资理财

，

资金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５

亿元

，

在上述

额度内

，

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

同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实施上述理财事项

，

授权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

，

监事会对上述事宜发表了同意意见

。

《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公告

》

全文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和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本议案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十六

、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并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为适应公司战略及未来经营发展的需要

，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

同意公司名称由

“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

变更为

“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并同意相应修改

《

公司章程

》。

修改说明见附件一

，

修改后的

《

公司章程

》

全文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上述公司名称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

。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十七

、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鉴于公司拟实施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根据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需对

《

公司章程

》

作出相应

修改

；

同时

，

根据

《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

和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的要求

，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

同意对

《

公司章程

》

进行修订

。

修改说明见附件一

，

修改后的

《

公司章程

》

全文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上述章程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

。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十八

、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经与会董事审议

，

同意对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进行修订

。

修改说明见附件二

，

修改后的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全文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十九

、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

经与会董事审议

，

同意由董事会召集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

。

《

启明星辰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和

《

证券时

报

》、《

中国证券报

》。

特此公告

。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3月 28日

附件一

：

关于

《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修改说明

根据深交所发布的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的相关规定

，

公司对

《

北京启明星辰

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进行修改

，

修改后的

《

公司章程

》

与修改前的

《

公司章程

》

的

修改对比说明如下

：

修改条款 修改前的《公司章程》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

第四条 公司注册名称：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名称：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

４１５

，

１２３

，

３３４

元人民币。 公司注册资本为

８３０

，

２４６

，

６６８

元人民币。

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４１５

，

１２３

，

３３４

股，全部为普通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８３０

，

２４６

，

６６８

股，全部为普通股。

第四十四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司住所地或便于更多股东参加

的地点 。

股东大会应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公司还将按照

相关规定提供网络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 股东通

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司住所地或其他明确地点。

股东大会应设置会场 ，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公司还将按照

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或公司章程的规定 ，采用安全 、经济 、

便捷的网络和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股东通过

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第七十七条

股东（包括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

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 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

出席股东大会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董事会、 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征集股

东投票权。

股东 （包括代理人 ）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

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 ，对中小投

资者表决应当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

席股东大会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公开

征集股东投票权。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

投票意向等信息。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

权 。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

第七十九条

公司在保证股东大会合法、有效的前提下，可通过各种方式和途

径，包括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为股东

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公司在保证股东大会合法 、有效的前提下 ，可通过各种方式和途

径，优先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为股东

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附件二

：

关于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修改说明

修改条款 修改前 修改后

第六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司住所地或便于更多股东

参加的地点。

股东大会应设置会场 ，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公司可

以提供网络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股东通过

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

公司股东大会同时采取现场 、网络方式进行时 ，股东

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通过股东大

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但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

票 、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司住所地或公司章程规定

的地点。

股东大会应设置会场 ，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并应当

按照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或公司章程的规定 ，采用

安全 、经济 、便捷的网络和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

提供便利。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

公司股东大会同时采取现场 、网络方式进行时 ，股东

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通过股东大

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但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

票 、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第四十三条

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 ）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且该部分股份不

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征

集股东投票权。

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 ）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且该部分股份不

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 、监事进行表决时 ，根据公司章

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可以实行累积投票制。

上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 ，

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 ，股

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公

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

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

式征集股东投票权。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

比例限制。

新增条款 原章程条款序号相应顺延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 ，对中小

投资者的表决应当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

披露 。

新增条款 原章程条款序号相应顺延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公

开征集股东投票权。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

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

式征集股东投票权 。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

比例限制 。

第七十三条

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

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或者决议内容违

反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或《公司章程 》，股东可以自

决议作出之日起

６０

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

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限制或者阻挠中小投

资者依法行使投票权，不得损害公司和中小投资者的合法

权益。

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或者决议内容违

反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或《公司章程 》，股东可以自

决议作出之日起

６０

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

公司在股东大会上不得披露、泄漏未公开重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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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

担责任。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７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

次会议

，

监事会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７

日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

会议审议的部分议案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

根据相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董事会提议召开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

大会

（

以下简称

“

会议

”），

现就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

、

召开本次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

二

）

本次会议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召开

，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

三

）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１４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０

日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１

日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１

日下

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

四

）

召开方式

：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

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

五

）

参加会议的方式

：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

、

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

次投票结果为准

。

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方式

，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

（

六

）

会议出席对象

１

、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３

日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３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或者在网络投票时间参加网络投票

。

２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４

、

公司董事会同意列席的相关人员

。

（

七

）

现场会议地点

：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８

号中关村软件园

２１

号楼启明星辰大厦公司会议室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

一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

均已经董事会或监事会审议通过

，

审议事项具备合法性和完备性

。

（

二

）

会议审议的议案

１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的议案

》；

２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

３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

４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的议案

》；

５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６

、《

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７

、《

关于董事薪酬分配方案的议案

》；

８

、《

关于监事薪酬分配方案的议案

》；

９

、《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事宜的议案

》；

１０

、《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并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１１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１２

、《

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

根据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２０１４

年修订

）》

的要求

，

上述议案中

，

第

５

、

６

、

７

、

８

、

９

项审议事项

，

将对中小投资者

的表决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

，

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１

）

上市公司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

人员

（

２

）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

上述议案中

，

第

１０

、

１１

项审议事项

，

需要以特别决议方式

通过

。

（

三

）

信息披露

公司信息披露指定报纸为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指定网站为

：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述议

案内容请详见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８

日刊登在上述信息披露媒体的

《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

和

《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

三

、

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

一

）

登记方式

：

１

、

个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

、

身份证

、

证券机构出具的有效股权证明到本公司证券部办理登记手续

；

委托他人

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应持股东账户卡

、

股东有效身份证件

、

股东授权委托书

、

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

、

证券机构出具的

有效股权证明到本公司证券部办理登记手续

。

２

、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应持营业执照

复印件

（

须加盖公章

）、

出席人身份证

、

股东账户卡到本公司证券部办理登记手续

；

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

议的

，

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

须加盖公章

）、

法人授权委托书

、

代理人身份证

、

股东账户卡到本公司证券部办理登记

手续

；

３

、

路远或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信函或传真上须写明联系方式

，

须在登记时间

４

月

１４

日下午

１７

：

００

前送达公司证券部

。

（

二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４

日

，

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００

；

（

三

）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

详见会议联系方式

。

（

四

）

注意事项

：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

四

、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参加网络投票

。

（

一

）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

１

、

投票代码

：

３６２４３９

２

、

投票简称

：

启明投票

３

、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

易所买入股票业务操作

。

４

、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

Ａ

、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Ｂ

、

在

“

委托价格

”

项下填报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号

，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

代表议案

２

，……

以此类推

，

具体如下表

：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表示对以下议案

１

至议案

１２

统一表决

１００．００

议案

１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２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２．００

议案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３．００

议案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４．００

议案

５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５．００

议案

６

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６．００

议案

７

关于董事薪酬分配方案的议案

７．００

议案

８

关于监事薪酬分配方案的议案

８．００

议案

９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事宜的议案

９．００

议案

１０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０．００

议案

１１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１．００

议案

１２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１２．００

Ｃ

、

在

“

委托数量

”

项下

，

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Ｄ

、

本次股东大会投票

，

对于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

股东通过交易系统重复投票的

，

以

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

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

，

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

决

，

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Ｅ

、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Ｆ

、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

，

视为未参加投票

。

（

二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

１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

间

。

２

、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需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修订

）

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

，

取得

“

深交所数字证书

”

或

“

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Ａ

、

申请服务密码

：

登陆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

，

点激

“

申请密码

”，

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

如申请

成功

，

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Ｂ

、

激活服务密码

：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

，

凭借

“

激活检验码

”

激活服务密码

。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票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

，

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

出

，

次日方可使用

。

服务密码激活后可长期有效

，

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

，

挂失后可重新申请

，

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票

３６９９９９ ２．００

元 大于

１

的整数

Ｃ

、

申请数字证书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８８０ ／ ２５９１８４８５ ／ ２５９１８４８６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子邮件地址

：

ｘｕｎｉｎｇｙａｎ＠ｐ５ｗ．ｎｅｔ

３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

可登录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投票

。

（

三

）

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

１

、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

，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

重复投票

，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

２

、

本次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

，

若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

，

在计票时

，

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

大会

，

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

；

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

，

视为弃权

。

五

、

其他事项

（

一

）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８２７７９００６

联系传真

：

０１０－８２７７９０１０

联系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８

号中关村软件园

２１

号楼启明星辰大厦

邮政编码

：

１００１９３

联系人

：

钟丹

、

刘婧

（

二

）

出席本次会议股东的所有费用自理

。

（

三

）

网络投票期间

，

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

，

则本次会议的进程另行通知

。

六

、

备查文件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

《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公司信息披露指定报纸为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指定网站为

：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3月 28日

附件

：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女士

／

先生代表本单位

（

本人

）

出席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度股东大会

。

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

并代为签署本次股

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之时止

。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如下

：

序 号 审议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一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的议案》

二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三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四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的议案》

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六 《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七 《关于董事薪酬分配方案的议案》

八 《关于监事薪酬分配方案的议案》

九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事宜的议案》

十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并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十一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十二 《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

，

以在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下面的方框中打

“

√

”

为准

，

对同一审议事项不得有两项

或多项指示

。

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或对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或多项指示的

，

受托

人有权按自已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

委托人名称或姓名

：

委托人证件名称

：

委托人证件号码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委托人持有股数

：

受托人名称或姓名

：

受托人证件名称

：

受托人证件号码

：

委托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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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

担责任。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７

日在公

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７

日以电子邮件及传真方式通知了全体

监事

。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应出席监事

３

人

，

实际出席监事

３

人

，

各监事均亲自出席

，

无委托出席和缺席情况

，

会议由

监事会主席王海莹女士主持

。

本次会议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经出席会议的

监事表决

，

形成决议如下

：

一

、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的议案

》

经与会监事审议

，

同意公司

《

２０１４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

《

２０１４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进行

了审核

，

现做出审核意见如下

：

１

、《

２０１４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的编制和审议符合法律

、

法规

、

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

２

、《

２０１４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

所包含的信息能从

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

３

、

截至出具本审核意见时

，

未发现参与

《

２０１４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

本议案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

经与会监事审议

，

同意公司

《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本议案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三

、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的议案

》

经与会监事审议

，

同意公司

《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本议案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四

、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

，

利润分配应以母公司的可供分配利润为依据

，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

伙

）

的审计结果

，

２０１４

年度母公司实现税后利润

６５

，

３６５

，

８９８．３３

元

，

按母公司净利润

１０％

提取法定公积金

６

，

５３６

，

５８９．８３

元

，

加上前期滚存未分配利润

１６０

，

８６５

，

８０２．９４

元

，

减去本年已派发现金红利

１０３

，

７８０

，

８３３．６６

元

，

２０１４

年度母

公司本期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１１５

，

９１４

，

２７７．７８

元

，

资本公积金余额

５４８

，

１１３

，

９９１．５３

元

。

鉴于公司目前盈利状况以及对公司未来发展的预期

，

为回报股东

，

综合考虑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的盈利水平和整体

财务状况以及公司未来的发展规划

，

董事长王佳女士及董事严立先生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

提议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为

：

以

２０１４

年年末总股本

４１５

，

１２３

，

３３４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５

元

（

含税

），

送

红股

２

股

（

含税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

。

转增金额未超过报告期末

“

资本公积

———

股本溢价

”

的余额

。

送转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８３０

，

２４６

，

６６８

股

，

资本公积金余额为

２１６

，

０１５

，

３２４．３３

元

，

剩余未分配利润

１２

，

１３３

，

４４４．２８

元

，

结转至以后年度分配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与业绩成长性相互匹配

，

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以及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３

号

———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

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

合法

、

合规

，

严格履行有关内幕信息防范的相关规定

。

本议案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五

、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

经与会监事审议

，

鉴于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慎认真的工作态度

、

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

，

同意继

续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负责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的审计工作

。

本议案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六

、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

的议案

》（

含

《

内

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的规定

，

经与会监事审议

，

认为公司内部控制在内

部环境

、

风险识别与防范

、

控制活动

、

信息与沟通

、

检查与评价等方面建立了控制体系

；

符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关于内部控制的要求

，

建立的相关内控制度能有效的执行

，

保证了公司正常的经营管理

，

对经营风险可以起

到有效的防范与控制作用

。

七

、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监事薪酬分配方案的议案

》

经与会监事审议

，

监事会同意公司各监事

２０１４

年度实际领取薪酬方案如下

：

姓名 职务 从公司领取收入（万元）

王海莹 监事

３２．３３

谢奇志 监事

３８．７２

张健 监事

４６．４７

本议案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八

、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经核查

，

监事会认为

：

公司预计的

２０１５

年度关联交易是在关联各方平等协商的基础上按照市场原则进行

，

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议案时

，

表决程序合法

、

合规

，

未有违规情形

，

关联董事

依照有关规定回避表决

，

未有损害股东和公司权益情形

，

且符合监管部门及有关法律

、

法规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九

、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事宜的议案

》

经认真审核

，

监事会认为

：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

，

财务状况稳健

，

在保证流动性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

公司及

其下属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自有闲置资金以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等方式进行投资理财

，

有利于在控制风险前提下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

，

合理利用闲置自有资金

，

增加公司收益

，

不会对公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

符合公司利益

，

不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

因此

，

我们同意公司及其下属全资子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为

５

亿元人民币的

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事宜

。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特此公告

。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 3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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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７

日以现

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

与会董事一致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

为进一

步支持全资子公司对生产经营资金的需要

，

公司同意为全资子公司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安全公司

”）

和北京网御星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网御星云

”）

在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科技园

区支行

（

以下简称

“

北京银行中关村支行

”）

办理的综合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主债权期限为

２

年

，

以向其申

请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６．６９％

。

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金额在公司董事会权限内

，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

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

一

）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１７

日

注册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８

号中关村软件园

２１

号楼启明星辰大厦

１０２

号

法定代表人

：

严立

注册资本

：

２９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

网络

、

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

、

服务

、

转让

、

咨询

、

培训

；

承办展览展示

；

承接计算机网络工程

；

销售

开发后的产品

、

五金交电

、

电子元器件

、

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

；

货物进出口

、

代理进出口

、

技术进出口

；

机械设备

租赁

（

不含汽车租赁

）。（

未取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外

）

与本公司关系

：

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财务状况

：

安全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５８９

，

７５５

，

０２９．２２

元

，

实现净利润

５３

，

１２２

，

７３１．３９

元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

８１７

，

０８４

，

２４７．３７

元

，

净资产

４５２

，

５１９

，

３４１．３６

元

，

负债总额

３６４

，

５６４

，

９０６．０１

元

，

资产负债率

４４．６２％

。

（

二

）

北京网御星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注册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８

号

２１

号楼二层二区

法定代表人

：

齐舰

注册资本

：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

开发

、

生产计算机软硬件

；

计算机系统集成

；

货运代理

；

仓储服务

；

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

、

通

讯器材

、

办公用品

、

仪器仪表

、

机械电器设备

；

技术开发

、

技术咨询

、

技术转让

、

技术服务

；

信息咨询

（

不含中介

）；

机器

机械设备租赁

；

货物进出口

、

技术进出口

、

代理进出口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

与本公司关系

：

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财务状况

：

网御星云

２０１４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５２８

，

１６０

，

９１９．３１

元

，

实现净利润

１０６

，

８９８

，

０５１．９９

元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

６６３

，

７６１

，

２３７．１１

元

，

净资产

３１７

，

２９４

，

９０２．２７

元

，

负债总额

３４６

，

４６６

，

３３４．８４

元

，

资产负债率

５２．２０％

。

三

、

担保事项具体情况

公司为安全公司在北京银行中关村支行的债务提供担保

，

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余额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或等值外汇

）；

为网御星云在北京银行中关村支行的债务提供担保

，

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余额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

民币

（

或等值外汇

）。

担保范围为授信债务本金及相应利息

、

罚息

、

违约金

、

应付费用等

，

担保方式为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

，

保证期间为主债权期限

。

截止目前

，

公司尚未签署有关担保协议

，

具体担保金额和期限以银行核准额度为准

。

四

、

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

，

公司本次的担保行为

，

为正常的生产经营行为

，

有利于安全公司和网御星云的正常生产经营

，

有

利于其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

。

安全公司和网御星云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是公司开展业务的重要载体和平台

。

安全公司拥有涉及国家秘密

的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资质证书

（

甲级

）、

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资质二级

、

国家信息安全认证信息安全服务资质证

书

（

安全工程类二级

）

等多项资质

；

网御星云拥有涉及国家秘密的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资质证书

（

甲级

）、

计算机信

息系统集成资质一级

、

国家信息安全认证信息安全服务资质证书

（

安全工程类二级

）

等多项资质

。

安全公司和网御

星云资产质量良好

，

生产经营正常

，

现因资金周转需要向北京银行中关村支行申请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

亿元的

综合授信额度

，

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主债权期限为

２

年

。

公司董事会经审议后一致认为

，

本次担保事项不会损

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

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

上述担保风险可控

。

五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

，

除前述拟进行的担保事项外

，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无任何担保事项

，

也无任何逾期担保

。

六

、

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3月 28日

证券代码:002439� � � � � � � � �证券简称:启明星辰 公告编号:2015-028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

担责任。

一

、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要求

，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及控股

子公司预计

２０１５

年度将与关联方北京天诚星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天诚星源

”）、

恒安嘉新

（

北京

）

科技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恒安嘉新

”）

发生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

、

商品

，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

商品及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

务等日常关联交易

。

２０１４

年度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５５８．３３

万元

，

预计

２０１５

年度与上述关

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１

，

５００

万元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７

日

，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

关联董事严立先生回避表决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在公司董事会权限内

，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

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

（

二

）

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

：

万元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合同签订金额或预计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例（

％

）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商品

恒安嘉新

３００ １３５．９０ ０．５９％

天诚星源

３００ １１０．６６ ０．４８％

小计

６００ ２４６．５６ １．０８％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恒安嘉新

２００ ９８．０６ ０．２１％

天诚星源

３００ １６．６７ ０．０４％

小计

５００ １１４．７４ ０．２５％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天诚星源

４００ １９７．０４ ２．６６％

小计

４００ １９７．０４ ２．６６％

（

三

）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前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金额为

０

元

（

数据未经审计

）。

二

、

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

一

）

天诚星源

１

、

基本情况

北京天诚星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成立

，

注册资本

：

注册资本为

３

，

０５０

万元

，

注册地址

：

北

京市海淀区农大南路

１

号院

２

号楼

７

层办公

Ｂ－７１７

，

法定代表人

：

陈建

。

经营范围

：

技术开发

、

技术转让

、

技术咨询

、

技术服务

；

经济贸易咨询

；

基础软件服务

；

应用软件服务

；

销售计算机

、

软件及辅助设备

。（

未取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

外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天诚星源的总资产为

３０

，

１６０

，

１４８．２１

元

，

净资产为

２７

，

８５１

，

８９９．６０

元

；

２０１４

年度实现

营业收入

１８

，

１２３

，

５４８．４３

元

，

净利润为

－３

，

８１５

，

５９７．４３

元

。

２

、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严立先生为天诚星源董事

，

符合

《

股票上市规则

》

１０．１．３

条第

（

三

）

项规定的情形

。

３

、

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公司依法存续

，

正常经营

，

资产状况良好

，

具有较强履约能力

。

（

二

）

恒安嘉新

１

、

基本情况

恒安嘉新

（

北京

）

科技有限公司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７

日成立

，

注册资本

：

５

，

７００

万元

，

注册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

花园路

２

号院

３

号楼

３

层

，

法定代表人

：

金红

。

经营范围

：

技术开发

、

技术服务

、

技术咨询

、

技术转让

；

计算机系统服

务

；

销售计算机

、

软件及辅助设备

、

电子产品

、

机械设备

、

安全技术防范产品

；

电脑动画设计

。（

未取得行政许可的项

目除外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恒安嘉新的总资产为

１７５

，

００２

，

８１２．４２

元

，

净资产为

１０７

，

９２４

，

８８１．０８

元

；

２０１４

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

１１３

，

０７８

，

９６３．８０

元

，

净利润为

１４

，

８２７

，

１５７．６２

元

。

２

、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严立先生为恒安嘉新董事

，

符合

《

股票上市规则

》

１０．１．３

条第

（

三

）

项规定的情形

。

３

、

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公司依法存续

，

正常经营

，

资产状况良好

，

具有较强履约能力

。

三

、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

一

）

定价原则和交易价格

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

，

由双方协商确定

。

（

二

）

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１

、

与天诚星源签署协议情况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将根据业务发展的具体情况与天诚星源在

２０１５

年度签订有关协议

。

２

、

与恒安嘉新签署协议情况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将根据业务发展的具体情况与恒安嘉新在

２０１５

年度签订有关协议

。

四

、

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具有独立的供应

、

生产

、

采购及销售系统

，

在采购

、

生产

、

销售等环节发生的关联交易均为公司经营所必

需

，

依照

《

公司章程

》

以及有关协议规定进行

，

且按市场价格公允定价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

况

，

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没有产生重大影响

。

五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

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与独立意见如

下

：

１

、

在召开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之前

，

审阅和审议了公司所提供的议案和资料

，

基于独立判断

，

独立董事认为拟

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公司发展和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正常交易

，

符合公司和社会公众股东的利益

，

不违反国家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

因此

，

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

２

、

公司预计的

２０１５

年度关联交易是在关联各方平等协商的基础上按照市场原则进行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

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议案时

，

表决程序合法

、

合规

，

未有违规情形

，

关联董事依照有关规定回避

表决

，

未有损害股东和公司权益情形

，

且符合监管部门及有关法律

、

法规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六

、

备查文件

１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

２

、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特此公告

。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3月 28日

证券代码:002439� � �证券简称:启明星辰 公告编号:2015-029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

担责任。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７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事宜的议案

》。

董事会同意公司及其下属全资子公司使用最高额

度为

５

亿元人民币的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事宜

，

在上述额度内

，

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

并将该议案提请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

同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实施上述理财事宜

，

授权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

内有效

。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

监事会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

。

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

一

、

基本情况

１

、

投资目的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合理利用闲置自有资金

，

增加公司收益

。

２

、

投资额度

公司及其下属全资子公司拟使用部分自有闲置资金以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等方式进行投资理财

，

资金使用额度

不超过人民币

５

亿元

；

在上述额度内

，

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

实际购买理财产品金额将根据公司资金实际情况增减

。

若预计投资额度超出该授权权限

，

公司董事会将重新履行审批程序

，

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

３

、

投资品种

为控制风险

，

上述额度内资金只能用于购买安全性高

、

低风险

、

稳健型金融机构理财产品

，

不得用于证券投资

，

不得购买以股票及其衍生品以及无担保债券为投资标的的银行理财产品

。

４

、

投资期限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

５

、

资金来源

公司及其下属全资子公司用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等方式进行投资理财的资金为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

资金来源

合法合规

；

公司以该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

。

６

、

实施方式

在额度范围内授权总经理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

包括但不限于

：

选择合格专业理财机构

作为受托方

、

明确委托理财金额

、

期间

、

选择委托理财产品品种

、

签署合同及协议等

。

公司财务负责人负责组织实

施

，

公司资金管理部负责具体操作

。

二

、

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１

、

投资风险

：

尽管公司拟购买的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

，

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

，

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

市场波动的影响

；

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

，

故短期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

。

２

、

针对投资风险

，

拟采取措施如下

：

公司将严格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相关法律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程

》、《

投资理财管理

制度

》

的要求

，

开展相关理财业务

，

并将加强对相关理财产品的分析和研究

，

认真执行公司各项内部控制制度

，

严控

投资风险

。

（

１

）

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

、

项目进展情况

，

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

，

将及时采取相应

的保全措施

，

控制投资风险

；

（

２

）

公司内审部负责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与监督

，

每个季度末应对所有银行理财产

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

，

并根据谨慎性原则

，

合理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

，

并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报告

；

（

３

）

公司监事会有权对公司投资理财产品的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

，

如发现违规操作情况可提议召开董

事会

，

审议停止该投资

。

公司本着维护股东和公司利益的原则

，

将风险防范放在首位

，

对理财产品的投资严格把关

，

谨慎决策

，

并将与

相关业务银行保持紧密联系

，

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

，

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

，

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

。

三

、

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在确保不影响日常经营及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

公司及其下属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

、

流动性较高的银行理财产品

，

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

，

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

，

为

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

如公司因重大项目投资或经营需要资金时

，

公司将终止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以保证公司

资金需求

。

因此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不会影响公司的日常经营

，

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正常开展

。

四

、

公告日前十二个月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公告日

，

公司及其下属全资子公司

１２

个月内购买的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金额

３９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

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合并净资产的比例为

２６．５５％

。

五

、

独立董事意见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事宜

，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

：

我们认为

：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

，

财务状况稳健

，

在保证流动性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

公司及其下属全资子

公司使用部分自有闲置资金以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等方式进行投资理财

，

有利于在控制风险前提下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

，

合理利用闲置自有资金

，

增加公司收益

，

不会对公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

符合公司利益

，

不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

因此

，

我们同意公司及其下属全资子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为

５

亿元人民币的自有闲置资

金进行投资理财事宜

。

六

、

监事会审议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７

日

，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事宜的议

案

》，

同意公司及其下属全资子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为

５

亿元人民币的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事宜

。

七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

２

、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

３

、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特此公告

。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3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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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4 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

担责任。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８

日在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披露

《

２０１４

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深入全面了解公司情况

，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

日

１５

：

００－１７

：

００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

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２０１４

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

，

本次说明会将会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

，

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互

动平台

：

ｈｔｔｐ

：

／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

参与本次说明会

。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

：

董事长兼总经理王佳女士

、

独立董事王峰娟女士

、

财务负责人张媛女士

、

副总经理

兼董事会秘书姜朋先生

。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

特此公告

。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3月 28日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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